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康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光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楠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２

，

２３８

，

２２４

，

３２８．１３ ２

，

３７５

，

３７９

，

２２９．０２ ２

，

３７５

，

３７９

，

２２９．０２ －５．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１

，

３２１

，

９８０

，

９２３．６２ １

，

３７０

，

６９６

，

８４４．５３ １

，

３７０

，

６９６

，

８４４．５３ －３．５５％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２１７

，

７１８

，

０３５．０６ ２６０

，

１８２

，

１７１．４０ ２６０

，

２１５

，

４１７．０９ －１６．３３％ ６２５

，

５２１

，

６９６．１３ ７２３

，

８８３

，

２１３．６０ ７２３

，

９１６

，

４５９．２９ －１３．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４

，

１５５

，

３２５．７１ ６

，

７８１

，

８７８．９０ ６

，

３６４

，

６０９．６０ －１６５．２９％ －４９

，

４９９

，

５０１．７５ －１２

，

５２３

，

４９６．９５ －１３

，

９４３

，

０８４．１７ －２５５．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８

，

７０５

，

３３７．７０ ２

，

８２４

，

８４１．６２ ２

，

８２４

，

８４１．６２ －４０８．１７％ －６１

，

６６９

，

７８８．９９ －２４

，

１２０

，

３２５．９６ －２４

，

１２０

，

３２５．９６ －１５５．６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３

，

７０３

，

３５３．８８ ２７

，

０３６

，

２５３．４９ ２４

，

００４

，

８３７．８９ －８４．５７％ －５３

，

３５４

，

３９５．９０ －２４

，

６００

，

８２７．４４ －２４

，

５９６

，

２１６．２６ －１１６．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１ －１６５．５７％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３４ －２５３．７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１ －１６５．５７％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３４ －２５３．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１％ ０．４８％ ０．４２％ －０．７３％ －３．６８％ －０．８４％ －０．９０％ －２．７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４

，

７２４．４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４

，

００７

，

９３３．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２７

，

０３０．７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３５８

，

３６１．２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

，

５９１．２３

合计

１２

，

１７０

，

２８７．２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

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一一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６１

，

５６７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远大铝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１．５３％ ４３３

，

３００

，

１６９ ０

质押 １６７

，

９６８

，

７２３

远大铝业工

程 （新加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６．６１％ １７３

，

３０６

，

３９１ ０

许磊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１％ 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沈阳卓辉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２２％ ２３

，

１６５

，

６９７ ０

沈阳福康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５％ １４

，

１０８

，

０６７ ０

许喆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０

彭越煌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王杰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０

万小沙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０

陈光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１

，

０３３

，

９７６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３３

，

３００

，

１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３

，

３００

，

１６９

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

公司

１７３

，

３０６

，

３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３

，

３０６

，

３９１

许磊

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沈阳卓辉投资有限公司

２３

，

１６５

，

６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１６５

，

６９７

沈阳福康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１０８

，

０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１０８

，

０６７

许喆

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

彭越煌

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王杰

１

，

８１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１８

，

０００

万小沙

１

，

７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８０

，

０００

陈光伟

１

，

０３３

，

９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３３

，

９７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为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３０３

，

５００

，

１６９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１２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４３３

，

３００

，

１６９

股。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１

，

１６０

，

７３８．２５ －６

，

１７４

，

６７５．８０ ８１．２０％

主要是汇兑收益同比减少及境外

保函手续费同比增加所致

信用

／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１

，

５１６

，

９３８．１７ ４

，

２１１

，

４６２．８１ －６３．９８％

主要是上年同期长期应收款减幅

较大，引起减值损失冲销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５４２

，

４４７．６１ ４０５

，

８９４．４０ ３３．６４％

主要是本期罚款收入同比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４４

，

５７３．９２ １

，

０４６

，

６４８．１４ －９５．７４％

主要是本期赔偿金及罚款支出同

比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

，

６４４

，

７８２．３０ －１

，

２１９

，

０５２．２１ ２３４．９２％

主要是境外子公司利润总额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５３

，

３５４

，

３９５．９０ －２４

，

５９６

，

２１６．２６ －１１６．９２％

主要是本期收到销售商品的现金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３５５

，

６７４．８４ －６

，

９９８

，

６６４．０２ －６２．２５％

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８

，

７７４

，

５１７．８０ －１２９

，

２３５

，

７２３．１７ ９３．２１％

主要是上期进行现金分红所致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２０

，

２７８

，

７８５．５０ １０

，

２８８

，

６７０．１０ ９７．１０％

主要是以承兑汇票形式的回款增

加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４

，

１５７

，

１６５．０５ ３８

，

７６６

，

６５０．３６ －３７．６９％

主要是本期预付的材料款减少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７

，

８７６

，

７１４．４９ ４

，

０９７

，

７９２．８９ ９２．２２％

主要是本期税金重分类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３

，

０６３

，

０２２．９０ ９

，

８８８

，

５６８．１２ －６９．０２％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和所得税

减少

专项储备

３

，

９６９

，

２６８．８７ ２

，

５８３

，

９４９．８２ ５３．６１％

主要是本期安全生产费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１５

，

７０７．００ ９１９

，

０１１．９７ －６５．６５％

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引起的外币

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宝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７５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电话、邮

件形式向公司各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

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康宝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和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

因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及海外事业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

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 公司决定注销子公司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ＭＡＲＯＣ

ＳＡＲＬ

（中文名称：沈阳博林特电梯摩洛哥有限责任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

和注销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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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电话、邮件形

式向公司各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现场及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鹏飞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２

、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

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

基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经营效益的考虑，为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现有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

本，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经审慎研究，监事会同意注销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ＭＡＲＯＣ ＳＡＲＬ

（中文名称：沈阳博林特电梯摩洛哥有限责任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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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

财政部统一的会计准则要求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分别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８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一一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９

号）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

２０１９

版）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１６

号）（以上合并简称“《修订通知》”）。

根据《修订通知》规定，公司需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相应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的变更。

２

、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３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４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８

号）、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一一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９

号）及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２０１９

版）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１６

号）。

５

、其他说明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公司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１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准则变更

根据财政部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一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８

号）有关规定，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准则主要变更

内容如下：

（

１

）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了货币性资产是指

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

（

２

）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 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

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

时终止确认。

（

３

）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

２

、债务重组的会计准则变更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一一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９

号）有关规定，修订后的债务重组的会计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

１

）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

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

畴。

（

２

）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

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

３

）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

４

）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３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会计准则变更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２０１９

版）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

〕

１６

号）有关规定，修订后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会计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

１

）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租

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

２

）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

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

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的影响

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分别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７

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一一债务重组〉

的通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

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

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此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

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和规定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审议情况和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

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经核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分别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

〕

８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一一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９

号）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２０１９

版）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９

〕

１６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规定。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远大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80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注销事项概述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注销子公司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ＭＡＲＯＣ ＳＡＲＬ

（中文名称：沈阳博林

特电梯摩洛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洛哥子公司”），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

和注销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注销事项在董事会决

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二、注销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ＭＡＲＯＣ ＳＡＲＬ

中文名称：沈阳博林特电梯摩洛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５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车库，机器人，地铁安全门，电控柜等销售，引

进，安装，维修服务及相关原材料进出口；工程承包，对外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２８．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８７．０２

万元，营业

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３．３４

万元

三、注销子公司的原因说明

因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及海外事业战略布局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

管理效率和管控能力，公司决定注销摩洛哥子公司。

四、注销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摩洛哥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

化， 摩洛哥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财务数据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杨君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绍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李绍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５５７

，

５０１

，

１６３．９７ ５９４

，

５１０

，

３４１．８９ －６．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４６８

，

８３７

，

２４０．３３ ４６４

，

１２７

，

５０６．１４ １．０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０

，

０３８

，

２０９．１７ ７１

，

２８７

，

７３５．６５ －１１４．０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２９

，

３８５

，

４９４．１９ ３０６

，

９４３

，

２３９．９９ －２５．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４

，

７１９

，

７３４．１９ ５

，

４０６

，

２５５．８１ １７２．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

，

９２７

，

２２３．８９ －２

，

４５９

，

９２３．９０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１５ １．１７

增加

１．９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 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２２

，

９９９．９９ ２

，

７６６

，

９９９．９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１

，

５２６

，

９４２．４６ ５

，

４１０

，

５９４．５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

，

７９６．１５ ３５

，

２５３．８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６

，

７１９．４２ －４２０

，

３３８．０８

合计

１

，

９０５

，

０１９．１８ ７

，

７９２

，

５１０．３０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５

，

７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杨君祥

４３

，

０９５

，

０００ ２５．５０ ４３

，

０９５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３１

，

６８７

，

５００ １８．７５ ０

无

０

境外法人

新疆立兴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２２

，

８１５

，

０００ １３．５０ ０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杨清龙

２０

，

１７８

，

６００ １１．９４ ２０

，

１７８

，

６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尹翠仙

５

，

１７１

，

４００ ３．０６ ５

，

１７１

，

４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杨君卫

１

，

２６７

，

５００ ０．７５ １

，

２６７

，

５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黄伟清

８１８

，

１７６ ０．４８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邓丽华

３００

，

３２６ ０．１８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胡锦奎

２２９

，

０６０ ０．１４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郭利玲

２０２

，

７２９ ０．１２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立兴实业有限公司

３１

，

６８７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

，

６８７

，

５００

新疆立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

，

８１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

，

８１５

，

０００

黄伟清

８１８

，

１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８

，

１７６

邓丽华

３００

，

３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

，

３２６

胡锦奎

２２９

，

０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９

，

０６０

郭利玲

２０２

，

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２

，

７２９

唐坚

１８３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３

，

６００

胡敏

１３６

，

４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

，

４１６

郑金金

１３５

，

５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５

，

５８９

张泓涛

１２５

，

３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５

，

３１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杨君卫为杨君祥兄弟， 杨清龙为杨君祥之子， 尹翠仙为杨君祥之

妻。立兴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曾继尧，曾继尧系新疆立兴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曾立华和曾立伟的父亲。除此之外，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５９

，

１３６

，

４２６．５３ １０１

，

６９７

，

５１９．０３ －４１．８５％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公司科

技综合楼项目工程款及支

付上年已结算未支付的费

用所致。

应收账款

１８

，

４９９

，

８６７．９１ ３４

，

９１６

，

１６１．５９ －４７．０２％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客户的

货款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５

，

５９３

，

２９５．７５ ５１２

，

９４５．５４ ４

，

８８９．４８％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公司科

技综合楼项目工程款所

致。

其他应收款

２

，

３６５

，

０７８．２０ １５９

，

９０６．５０ １

，

３７９．０４％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支付科

技综合楼项目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２

，

３７７

，

６２１．７９ １１

，

９８０．８４ １９

，

７４５．２０％

主要系报告期预缴的企业

所得税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１

，

８５３

，

９６９．２６ ９７５

，

３５２．８４ ９０．０８％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科技综

合楼项目开始建设所致。

应付账款

１４

，

２３３

，

６５１．９０ ９

，

２０８

，

２９３．３９ ５４．５７％

主要系报告期未付原料款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１

，

３５４

，

２１０．５３ １０

，

５４８

，

２４１．８１ －８７．１６％

主要系报告期初预收货款

本期已发货并结算所致。

应交税费

３

，

７６０

，

４７７．０８ ６

，

３５１

，

９７１．３８ －４０．８０％

主要系报告期末增值税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６５

，

２６４

，

２７６．８３ １００

，

９９７

，

３７０．２５ －３５．３８％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上期费

用及退还部分客户保证金

所致。

实收资本 （或股

本）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所致。

３．１．２

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４

，

４２６

，

１９５．３３ ７

，

０２４

，

８５２．０９ －３６．９９％

主要系报告期增值税减

少所致。

销售费用

１４３

，

５７５

，

６６６．５５ ２０８

，

７６０

，

６７８．６６ －３１．２２％

主要系报告期渠道开

拓、 学术推广等费用减

少所致。

管理费用

１５

，

９２０

，

４１２．６８ ２８

，

２４７

，

３５１．９９ －４３．６４％

主要系报告期减产停工

损失及产品到效期报废

损失大幅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１８０

，

０８６．３９ ４４０

，

５８５．４５ －１４０．８７％

主要系报告期无借款利

息所致。

其他收益

７６５

，

９９９．９７ ６６

，

０００．０１ １

，

０６０．６１％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２

，

４４８

，

１３４．３７ ８９３

，

５０４．０７ １７３．９９％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利润

增加所致。

净利润

１４

，

７１９

，

７３４．１９ ５

，

４０６

，

２５５．８１ １７２．２７％

主要系报告期期间费用

减少所致。

３．１．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０

，

０３８

，

２０９．１７ ７１

，

２８７

，

７３５．６５ －１１４．０８％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促

销推广费用及退还部

分客户保证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１

，

４６２

，

８８３．３３ ６

，

５９８

，

３０４．８７ －４２５．２８％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预

付科技综合楼工程款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６１５

，

０５２．５９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

银行借款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君祥

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９６３

证券简称：大理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８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邮件形式发

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将会议审议通过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聘任王洪信先生、李绍云先生、陈舸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李绍云先生继续兼任财

务总监，任期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王洪信先生、李绍云先生、陈舸

先生简历附后）。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０

）。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昆明南亚风情置业有限公司七彩

云南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将审议《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其他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附：聘任副总经理个人简历

１．

王洪信先生简历

王洪信，男，生于

１９６４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曾任茂名永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１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董事；中国物资

开发投资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诚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任中国诚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

）执行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相继任中国诚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执行委员会

主席等；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任珠海云康同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

李绍云先生简历

李绍云，男，生于

１９６９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任大理毛纺织厂财务科长；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任大理药业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３．

陈舸先生简历

陈舸，男，生于

１９７０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就职于康定文化教

育局任卫生主管县长秘书、 广州医药发展公司佛山顺德地区主管、 迪康中科公司任招商部

长、迪康药业全国销售总监；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就职于四川升和药业，任华东大区经

理、商务部及新产品推广部部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９６３

证券简称：大理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9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邮件形式发

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将会议审议

通过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与会监事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

核意见，与会监事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

度报告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保证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已在本次监事会召开之前， 向监事提供了上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事项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与会监事认为：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的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

现金管理收益，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不存

在直接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０

）。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９６３

证券简称：大理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30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在可用资金额度内可以

滚动使用

●

资金来源：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购买理财产品类型：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

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

购买理财产品期限：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６００

号文核准，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大理药业”）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和其他发行

费用

５

，

２００．０８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６

，

２４９．９２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７ＫＭＡ２０２１４

号审验。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

下：

单位：万元

编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预计募集资金投入

１

中药注射剂现代化发展项目

１６

，

１７１．３２ １６

，

１７１．３２

（

１

） 中药注射剂二次开发研究项目

８

，

９５３．００ ８

，

９５３．００

（

２

） 原制剂车间

２０１０

版

ＧＭＰ

技术改造项目

３

，

２１２．７２ ３

，

２１２．７２

（

３

） 中药天然药提取车间建设项目

４

，

００５．６０ ４

，

００５．６０

２

药品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４

，

６９９．６０ ４

，

６９９．６０

３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２

，

８７９．００ ２

，

８７９．００

４

补充流动资金等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６

，

２４９．９２ ２６

，

２４９．９２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大理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３９

）， 终止了募投项目

为“原制剂车间

２０１０

版

ＧＭＰ

技术改造项目”、“中药天然药提取车间建设项目”和“动物实验

室建设项目”，其中“动物实验室建设项目”为“药品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子项目。

由于在执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 已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

余资金仍需根据公司未来商业计划、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谨慎确定，故现阶段募集资金在

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１．

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２．

购买理财产品的种类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

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３．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及期限

根据公司当前的资金使用状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并考虑公司保持充足的流

动性，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使用

期限不超过一年。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４．

购买期限

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５．

资金来源

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６．

实施方式

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由公司

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７．

购买理财产品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相关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大理药业股东大会审议。

四、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

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

２．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大理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办理相关理财产品业务；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运

作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独立董事、监事会

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

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度、适时地购买理财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

求的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将有利于提

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 不存在直接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授权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 在授权期内和额度范围

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的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短

期（不超过

１

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

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前提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

用， 且确保募集资金流动性及安全性，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大理药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大理药

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大理药业全体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该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２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大理药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事项。

特此公告。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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